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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國立臺灣大學為合理處理專任教師授課時數及超授鐘點費，以配合教師教學、研

究、服務之需要，特依大學法施行細則第十八條，訂定本準則。 

 

第二條  本校專任教師(以下簡稱教師)每週基本授課時數為教授八小時、副教授及助理教

授九小時、講師十小時。但聘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教師授課時數未達每

週基本授課時數者，應於次一學年內補足，如仍未補足，應累計至補足為止。 

第三條  授課時數依下列標準計算： 

一、講演：每節課以一小時計。但修課人數七五至一五○人，授課時數加計○、

一小時；修課人數一五一至二二五人，授課時數加計○、二小時；修課人數

二二六至三○○人，授課時數加計○、三小時；修課人數三○一人以上，授

課時數加計○、四小時。 

若為通識課程（不含專業課程兼充通識）修課人數七五人以上（含），授課

時數以 1.5 倍計算。 

若為兼充通識之專業課程，經扣除以該課程為必修（含修習雙主修與輔系者）

及修課學生所屬學系（含雙主修）與開課學系相同之修課人數後，其餘修課

人數達七五人以上（含），授課時數以 1.5 倍計算。 

教師若同時有二門以上（含）符合前二目得加計時數之通識課程時，以時數

最高一門課程加計。 



二、實驗及實習：每節課以半小時計。但若實驗或實習由助教或助理負責時，該

實驗或實習之時數不得再計入教師授課時數內。 

三、服務學習課程：教師指導服務學習課均以一小時計入；同時指導學系及社團

規劃之服務學習課程，合計至多以二小時計入；若服務學習課程由二位以上

教師共同指導者以平均時數計入授課時數。教育學程專任教師指導服務學習

（三），以一小時計入，並得視同擔任修習服務學習（三）之教育學程同學

之導師，再加計一小時。 

四、寫作指導：共同必修課中之國文及英（外）文領域之課程，內含作文或翻譯

需經任課教師親自閱改者，以寫作指導項目加計一小時。 

五、專題研究：以一小時計入，每位教師一學期「專題研究」合計最高以三小時

為上限。但各教學單位有更嚴格規定者，從其規定。 

六、專題討論：其授課時數由參與之教師以平均時數計入。每位教師一學期之「專

題討論」合計最高不得超過三小時。 

七、教育學程之教育實習：教育實習指導教師以科目為單位，分科指導，依實際

負荷指導人數核計為二至四小時，指導人數為六人（含）以下者，以二小時

計；指導人數為七人至十二人者，以三小時計；指導人數為十三人（含）以

上者，以四小時計。上述所稱實際負荷指導人數為「參加該科教育實習人數」

除以「該科共同指導教師人數」。 

以專題研究或專題討論為名稱之講演課程，不適用前項第五款與第六款規定。 

各系（所）教師，於授課時數不足時，由各學院視其情況，得以擔任導師或論文

指導計入基本授課時數。但總數至多以四小時為限。 

教師於在職專班及 EMBA 班授課之時數，不計入教師每週授課時數內。  

教師得以暑期所開授之服務學習課程及第二類課程（於當學年度第一及第二學期

未曾開授而於暑期開授之選修課程。）之授課時數計入當學年度或次學年度之每

週授課時數內。當學年度已超過授課時數標準者，得於次學年報支超授鐘點費。 

教師於進修學士班及新生專題課程授課之時數，如基本授課時數不足時，始得計

入教師每週授課時數內，但不另支鐘點費。 

教師在教育學程授課時數與本系所授課時數合併計算。 

教育學程之教育專業課程授課時數依第一項第一款講演之標準計算。 

教師所開授不同課號而合班上課者，以一門課之鐘點計算授課時數。 

二人（含）以上合開之課程，依各人實際授課時數比例計算授課時數。但超支鐘

點費部分，各教師合計後，以不超過該課程時數為準。如有其他特殊情形，應經

教務長專案核准。 

 

第四條  教師核減授課時數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教師兼任校內行政職務者，得提經本校「教師核減授課時數審查會議」及「行

政會議」討論通過後，依下列標準核減授課時數： 

(一)兼任副校長或直屬校長監督之一級行政單位主管或校長特別助理者，依

其單位規模及工作量，得核減二至四小時。 

(二)兼任學院院長者，依學院規模及工作量得核減二至四小時。 



(三)兼任直屬學校之研究中心或其他教學、研究、推廣、服務單位主管者，

依其單位規模及工作量，得核減二至四小時。 

(四)兼任學系、科、研究所主任(所長)者，依其系、科、所規模及工作量，

得核減二至三小時。 

(五)兼任其他單位主管者，依其任務及工作量，得核減一至四小時。 

(六)受院、校指派擔任政府機關委託推廣、服務工作者，依其工作性質與工

作量，得由指派單位主管建議核減一至四小時。 

二、經本校行政會議通過之其他核減授課時數規定，從其規定辦理。 

三、執行研究計畫或有其他特殊之情況，提經「院務會議」、「教師核減授課時

數審查會議」及本校「行政會議」討論通過後，始得酌減授課時數二至四小

時。 

        符合減授時數規定二種（含）以上者，以最高一種計入教師授課時數。但專案經

行政會議核准者不在此限。 

        教師因擔任導師或論文指導計入之授課時數與本條第一項第三款核減之時數，合

計最高以四小時為限。 

第五條  教師每週授課時數超過本準則第二條之標準者，得依下列原則報請核支超授鐘點

費： 

一、核支超授鐘點費之最高限額為每週四小時。但教育學程授課教師在同一學期

有下列情事之一者，超授鐘點以六小時為上限： 

(一) 擔任教育學程一門（含）以上必修課程。  

(二) 擔任教育學程兩門（含）以上選修課程。  

(三) 擔任教育學程教育實習指導教師。 

        二、前款超授六小時鐘點之教育學程授課教師，以本校專任教師及本校退休教師

為限。 

三、擔任進階英語課程之授課教師在同一學期超授鐘點以六小時為上限。 

四、超授鐘點費應以實際授課週數（本校行事曆所規定之學期實際上課開始至課

程結束之週數）之實際授課時數計算。 

五、超授鐘點費應扣除不足規定授課時數後，每學年核發一次。 

六、教師超授鐘點費由系(所)提報學校核定。各系(所)應避免因未妥善運用所具

有師資而造成部分教師須超授鐘點。 

七、教師因擔任導師、論文指導或執行研究計畫而計入及依本準則核減之授課時

數，均不計入於超授鐘點時數內。 

 

第六條  本準則經行政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行。 

 

 


